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
揭 市 财 社 〔2024〕203号

揭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技工 

院校国家奖学金、助学金和免学费 

补助资金的通知

揭东区财政局，揭阳技师学院：

为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根据《广 

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技工院校国家奖学金、助学 

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 （粤 财 社 〔2024〕326号）和 

市人社局资金分配方案，现按规定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 

级财政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（具体项目、金额详见附件 1， 

中央资金项目代码为Z155050000004)。此项资金收入列2025

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“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



收入 ” ，支 出 列 “2050303技校教育 ” 功能科目，并就有关 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此项资金待 2025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 

用。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 

全额编入本级预算，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。在年度执 

行中，将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据实清算和调整，多退少补。

二、各地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

法》 （财 教 〔2021〕310号）、 《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

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 

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 教 〔如24〕1幻 号 ）有关要求，做 好 2025 

年预算分配下达相关工作，落实地方支出责任，加强资金管 

理和使用，确保有关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。

三、此项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，

市县财政部门要在数字财政系统及时接收上级下达的转移 

支付项目，并 保 持 “追踪 ” 标识不变，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 

移支付监控模块，加强日常监管，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 

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四、此次下达的国家助学金、免学费资金为基层 “三保” 

资金，资 金 标 识 为 “A0109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”、

“A0110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” 。此标识贯穿项目入库、预 

算编制、预算执行和资金拨付全过程，且保持不变。市县财 

政部门应按规定接收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项目，在一体化系 

统中及时下达包含 “三保” 标识的指标，不得随意增加、删



减和修改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

五、根 据 《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全面实施 “三保”资 

金专户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 （粤 财 预 〔2022〕52号）等 

有关制度规定，本次提前下达的 “三保” 资 金 纳 入 “三保” 

资金专户管理，通过固定性补助方式逐月划拨至 “三保”资 

金 专 户 （未 实 施 “三保” 资金专户管理地区除外）。请各地 

严格专户资金使用管理，禁止挪用和挤占专户资金。

六、请各地各相关单位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照本 

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任务，科学合理确定区域和项目绩效目 

标 ，加强绩效目标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 

实现。

附件 : 1 .揭阳市提前下达2025年技工院校国家奖学金、 

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表

2 .绩 效 目 标 表 （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）

3 .绩 效 目 标 表 （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）

4 .绩 效 目 标 表 （中央财政学生资助经费）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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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揭阳市提前下达2025年技工院校国家奖学金、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

本次安排资金

( 粵财社[2024]326号 ） 备注

免学费 助学金 奖学金

省级 中央 省级 中央

揭阳技师学院 12845405 12363060 400000 52345 30000

揭东区 1592288 1534488 0 51800 6000

合计 14437693 13897548 400000 104145 3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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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绩效目标表(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）

项目名称 中职国家助学金（技工口- 省级）

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

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

市级主管部门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预算金额 10.4145万元

设立依据

《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教[2024]181号 ）、 

《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 （粤财规[2021]1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对符合条件的 

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 

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，保障其在校期间的基本学生活动需求。

项目概述

政策规定： 《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教 

[2024]181号 ）、 《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 （粤财规[2021]1号 ）、 《关于调 

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》 （粤财教[2015]16号 ）、 《关于进一步做 

好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（粤人社函[2013]1036号 ）、 《关于中等职业教育 

免学费、国家助学金政策的补充通知》 （粤财教[2013]311号等。

补助对象和范围：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 

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分配因素和标准：因素法；省财政对地市所属技工院校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

2300元，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按照粤财规[2021]1号文具体分担比例拨付。

总体绩效 

目标

2025年度目标

目标1: 发 

工院校技f 
目标2: 按 

每年2300 

付，做到J 
目标3 : 按 

业。全市^

:挥公共财政作用，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，加快发展现代技工教育，提高技 

能人才培养水平，从而推动人才强省战略实施和产业转型升级。

:规定对符合条件对象予以资助，省财政对含省属技工院校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

元; 对地市所属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按照具体分担比例拨 

应助尽助。

:时足额发放国家助学金补助，确保受补助学生及时领取补助资金，顺利完成学 

召生规模总体稳定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标
技工院校国助学金应受助学生享受 

资助比例
身95%

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身99%

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及时率 身95%

成本指标 国家助学金人均发放标准 2300元/年/生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受助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身95%

可持续影 

响指标

对全市招生总体稳定工作发挥的影 

响
长期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 

满意度指 

标

学生、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 身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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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绩效目标表（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）

项目名称 中职免学费（技工口- 省级）

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

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

市级主管部门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预算金额 1389.7548万元

设立依据

《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 （粵财规[2021]1号）、 《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 

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见》 （粵财教[2013]54号）等文件规 

定，对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（含县 

镇）学生和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。

项目概述

政策规定：《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 （粵财规[2021]1号）、 《关于进一步 

做好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（粵人社函[2013]1036号）、 《关于中等职业教 

育免学费、国家助学金政策的补充通知》 （粵财教[2013]311号等。

补助对象和范围：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 

村 （含县镇）学生和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分配因素和标准：因素法；省财政对省属技工院校补助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，并 

根据省物价局、教育厅、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完善我省职业技术教 
育政策的通知》 （粵价[2008]150号）规定的学费标准，按不同专业、学校类型确定不同 

的折算系数。补助标准按基准定额乖以折算系统确定。省财政对地市所属技工院校的分 
担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500元，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按照粵财规[2021]1号文具体分担比例 
拨付。

廳年度目标

总体绩效 

目标

目标1 :对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（含县镇）学生、城市涉农 

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，做到应免尽免，使有意向就读技工院校的学生 

能够上得起学，接受技工教育并顺利完成学业。
目标2 :省财政对技工院校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，对省属学校按每生每 

年3300-4300元补助，对地方技工院校按照具体分担比例拨付；各级财政按时足额发放免 

学费补助，确保受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目标3 :全市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稳定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

数量指标
技工院校符合条件学生享受免学费 

补助比例
98% 以上

产出指标
质量指标 免学费补助准确率 99% 以上

绩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及时率 & 95%

效

指
成本指标 人均补助标准 3500元/年/生

标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 
指标

受助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& 95%

可持续影 

响指标

对全市招生总体稳定工作发挥的影 

响
长期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学生、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 & 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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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绩效目标表(中央财政学生资助经费) 
(2025年度)

专 项 （项目）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

中央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地方财政部门 揭阳市财政局 地方主管部门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资金情况 

(万元）
中央补助 43.6万元

年度总体 

目标

目标1 : 技工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。

目标2 : 使有意向就读技工院校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学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学习生活 

需求。

目标3 : 激励技工院校学生奋发学习，走技能成才、技能报国之路。

目标4 : 提升技工教育吸引力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应受 

助学生享受资助比例
彡95%

数量指标
技工院校免学费应受助学 

生享受资助比例
彡99%

绩

效

指

产出指标
技工院校中职国家奖学金 

发放准确率
彡99%

时效指标 奖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彡98%

标
质量指标 高中阶段职普比 大体相当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 

指标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接 

受技工教育并顺利完成学 

生，实现技能就业

长期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学生、家长抽样调查满意 

度
彡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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